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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种子执法中几种具体违法情形的认定商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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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归纳了种子执法中几种相对复杂的具体违法情形，并对其违法性质进行了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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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种子执法检查中，除发现相对明显的违法情

形外，还经常遇到一些形式多样、相对隐蔽、比较复

杂的违法情形。依法有效精准打击这些隐蔽复杂情

形的违法行为，让这些违法情形无处遁形，那么先对

这些违法情形准确定性显得尤为重要。本文归纳了

在种子执法实务中几种相对复杂的具体违法情形，

并试着对其违法性质进行了认定。

1　 应当认定为“应当审定未经审定”的 3 种

具体情形
1.1　品种实际推广、种植区域与品种适宜种植区域

不符　通过国审或者本省审定的品种，品种实际推

广、种植区域不在审定时确定的适宜区域内，也不在

与审定时确定的适宜区域为同一适宜生态区 [1] 的

地域范围内。

1.2　不在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范围内引种　其

他省审定的品种引种的 [1-2]，但不是在同一适宜生态

区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引种。

1.3　审定前的发布广告、推广、销售行为　有些品

种在执法检查时虽通过了审定，但在通过审定之

前就进行了发布广告、推广、销售，那么，在通过审

定之前发布广告、推广、销售的种子应该是未审定种

子。这种情形在通过审定或登记的当年就进入市场

进行销售的品种中比较常见，并且在这种情形中，标

签上审定编号的标注可能有 4 种表现形式：不标注审

定编号；标注的审定编号系伪造；标注的审定编号为

其他品种的审定编号；标注通过审定时取得的审定编

号，但该审定编号可能是审定前就标注了（通过特殊

渠道提前获知），也可能是通过审定后补充标签再标 
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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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 应当认定为“应当登记未经登记”的具体

情形
有些应当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，在执法检

查时虽然已经登记，但在登记之前就已经发布广告、

推广，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了。那么，在登记之前

发布广告、推广，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的种子应该

是未经登记的种子。

在这种情形中，标签上登记编号的标注也可能

有 4 种表现形式：不标注登记编号；标注的登记编号

系伪造；标注的登记编号为其他品种的登记编号；标

注登记时取得的登记编号，但该登记编号可能是登

记前就标注了（通过特殊渠道提前获知），也可能是

登记后通过补充标签内容再标注的。

3　 应当认定为“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

生产经营种子”的具体情形
在种子的实际生产经营中，先播种后取得种子

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现象屡见不鲜。那么，在取得许

可证之前的种子生产经营行为应当认定为未取得种

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。

在这种情形中，销售的种子其标签上种子生产

经营许可证编号的标注可能有 4 种表现形式：不标

注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；标注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

系伪造；标注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为其他种子生产

经营者取得的；标注种子生产经营者后来取得的种子

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，但该编号可能是在正式取得许

可证前就标注了（通过特殊渠道获知许可证编号），也

可能是取得许可证之后通过补充标签内容再标注的。

4　 应当认定为“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

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”的具体情形
生产经营的品种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副证

载明的生产经营品种范围内，但如果该品种种子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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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在先，变更登记在后。那么，变更登记前生产经营

该品种种子的行为就是没有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。

另外，在种子生产经营过程中，时常遇到老证到

期，重新申办新证的情况。对这种情况，既要核实取

得新证后的种子生产经营是否按照新证的规定，又要

核实取得新证前的种子生产经营是否按照老证的规定。

5　 应当认定为“未按规定建立种子生产经营

档案”的 3 种具体情形
5.1　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应当载明的事项不齐全　应

当载明的事项至少包括《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管理办法》中明确列举出来的事项，缺一就应当是

应当载明的事项不齐全。如生产档案缺少“播种日

期”记录事项。

5.2　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应当载明的事项记录不完

整　生产经营档案中存在记录空白的情况。如“播

种日期”记录事项未填写内容。

5.3　种子生产经营档案记录内容不真实　表面看

起来记录了相关内容，但记录的内容不真实 [3]。如

填写伪造的“播种日期”。

6　应当认定为“标签违法”的 3 种具体情形
6.1　标注内容有特别要求但检查时不容易发现的

标签违法情形　如大包装种子实行分装未标注分装

单位，进口种子未标注进口商等。

6.2　标签内容不符合标注要求　标签不但要标注

应当标注的内容，而且标注的内容要符合标注要求。

如品种名称只能标注经批准的品种名称，而不能标

注或者同时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；除分装、进口种

子外，标注种子生产经营者、进口商名称以外的其他

单位名称等。

6.3　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不

符　这种情形比较复杂，在执法实务中容易把这种

情形的标签违法误作为未审先推、无证生产经营等

来定性。标签违法属于这种情形的主要有取得种子

生产经营许可证但标注伪造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

编号，或者标注其他种子生产经营者的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编号，标注自己取得的但不包括该品种的

其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；原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过期，重新申办新的种子生产许可证后，销售种

子其标签仍然标注原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；品种在

审定时确定的适宜区域内或者在与审定时确定的适

宜区域为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内推广、种植，但修

改了“适宜种植区域”标签内容；审定、登记品种标

注伪造的审定、登记编号或者标注其他品种的审定、

登记编号；授权品种标注伪造的品种权号、标注其他

品种的品种权号、标注无效的、终止的品种权号等。

7　应当认定为“假种子”的具体情形
在执法实践中，时常发现有些种子标注的品种

名称与审定种子的品种名称很相似或相近，主要是

与审定种子相比品种名称出现多字、少字、别字的情

况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品种名称相似或相近的种子可

能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品种，也可能是同一个品种但

在制作标签时对品种名称核对不准，导致出现品种

名称多字、少字、别字等情况，实际情况属于这种情

况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对品种名称存在多字、少字、别

字的情况，妥帖的办法就是对多字、少字、别字的品

种进行品种鉴定，核实品种名称相似或相近的种子

是否为同一个品种。若是同一个品种，可依据种子

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，认定为假种子 [4]。

当然，若确实不是同一个品种，那么可认为与

审定种子的品种名称相似或相近的品种是一个新的

品种，则该品种很可能未审定。

8　既是“假种子”又是“侵权种子”的具体情形
对未经品种权人许可，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，

若销售的侵权品种其标签标注的品种名称不是授权

品种的品种名称或者不标注品种名称。那么，这种情

形既侵犯了植物新品种权，也属于假种子的范畴 [5]。

在这种情形中，种子标签上品种权号的标注可

能有 4 种表现形式：不标注品种权号；标注伪造的品

种权号；标注授权品种的品种权号；标注其他品种的

品种权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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